
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9· 2”车辆伤害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9 月 2 日 21 时许，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

公司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立即报告

抚顺县交警大队，抚顺县交警大队交通警察于 9 月 3 日 1 时

许到达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因在厂区内排除该事故为道路交

通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中的车辆伤害事故。救兵镇派出

所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经调查排除了刑事案件。抚顺

县应急管理局于 9 月 3 日 8 时 25 分接到抚顺市马郡城铁矿

有限责任公司电话报告，接到报告后，按照《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2021 年 9 月 3 日 9 时许，抚顺

县政府组成了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任组长，县公安局、县总

工会、县应急局、救兵镇政府等部门单位有关同志任成员的

“9·2”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邀请县纪委

监委派人参加，并聘请抚顺市安全生产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

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

及意见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企业名称：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马郡城铁矿”）；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

定代表人：孙乐雨；经营范围：精铁粉精选、铁矿石采掘；

钢材销售；碎石加工；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成立

日期：2000 年 7 月 4 日；住所：抚顺县救兵镇马郡村。

（二）车辆情况

解放牌自卸车，车牌号：辽 DB6623；所有人：罕王实业

集团（抚顺）矿业有限公司。车辆类型：重型自卸货车；注

册日期：2020 年 6 月 11 日；车辆保险：2021 年 5 月 4 日—

2022 年 5 月 4 日。

（三）驾驶人情况

驾驶人：张文学，准驾车型：A2;有效期限：2021 年 1

月 14 日至长期。

道路运输资格证：有限期 2016 年 5 月 11 日—2022 年 3

月 10 日；从业资格类别：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

（四）事故前现场情况

当日，选矿厂矿长关亚文安排维修班班长彭军带领张朋

波等在选矿厂厂房内进行设备抢修，20 时 30 分许旧给料器

被拆下，在矿长关亚文指挥下用铲车吊运出厂房，放到选矿

厂门口路边。21 时许，设备抢修基本完成，张朋波没有和其

他人打招呼自己出了厂房。通过事故调查现场勘查分析，事

故现场遗留张朋波的安全帽、眼镜、钢板尺，张朋波应该是



想对放在选矿厂门口路边的选矿设备配件（给料器）进行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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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 日 21 时许，马郡城铁矿汽车司机张文学

在大东选矿厂卸料后，当班工作结束，准备去停放车（顺便

找维修工要一个此车用的螺丝）。从西向东行驶，在皮带廊

下穿过后向左转向（张文学自述车辆行驶速度 20—30 公里/

小时），此时听到碰撞声响感觉车与什么东西刮撞，立即停

车，向前方探望，没有看清什么情况，向后倒车 5—6 米将

车停下，在车辆灯光照耀下看到车辆右前方有选矿设备配件

（给料器，质量近 2 吨）还有一个人（张朋波，马郡城铁矿

维修工）躺在设备配件前。张文学立即下车去查看，认出是

本矿员工，此时，伤者头上有血、痛苦的挣扎蠕动，张文学

呼叫几声张朋波没有应答。张文学立即打电话向矿长关亚文

报告，听到张文学喊叫的矿里其他人员和接到报告的矿长关

亚文陆续赶到现场。

看到张朋波的伤情，矿长关亚文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

为了争取救治时间，矿长关亚文安排司机郭大印驾驶本矿长

城吉普车一起送张朋波去医院，在千金乡邓尔村遇到 120 急

救车，120 急救车随即接手伤者张鹏波到抚顺市中医院治疗，

在 9 月 3 日 0 时许张朋波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张朋波送医时，车队队长冯金杰向抚顺县交警大队报

告了汽车撞人事故，抚顺县交警大队交通警察于 9 月 3 日 1

时许到达事故现场进行了事故勘查。

抚顺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以及救兵镇政府等部门和



单位在获悉事故情况后，迅速安排人员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开展现场处置工作，控制了事故现场，为妥善保护事故现场

安全及相关证据，架设了安全警戒线等必要措施，未造成二

次事故，本次事故应急处置比较及时和有效。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姓名 性别 年龄 入职时间 用工形式 工种 受伤部位 伤害程度 事故类别

张朋波 男 56 2020.12 劳务工 维修工 头部 死亡 车辆伤害

损失工作日共计 6000 天，直接经济损失约 155 万元。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驾驶员张文学，安全意识不强，汽车行驶中不注意瞭望，

没有看到设备配件和人员，致使发生刮撞，造成张鹏波死亡。

（二）间接原因

1.选矿厂将设备配件放在路边，且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

识，对车辆行驶有一定影响。对此起事故发生负次要责任和

直接领导责任。

2.选矿厂院内没有夜间照明灯，不利于瞭望。

3.选矿厂院内道路和场地均为同一水平面土质，没有明

显的界限，不利于汽车行驶及行人安全。

4.厂内机动车行驶管理混乱，没设置限速标识，没有明

确规定汽车行驶线路及停放位置。



（三）事故性质认定

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9· 2”车辆伤害事

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责任者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不到

位，对员工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条件不完备，车辆管

理制度不完善。选矿厂院内没有设置夜间照明灯；厂内道路

和场地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没有设置限速标识等必要的安

全警示标志；没有明确规定汽车行驶线路及停放位置；厂区

为开放式，社会车辆随意进出，没有有效的管理。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章第

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建议予以处以三十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

政处罚。

（二）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1.张文学，辽 DB6623 解放牌自卸车驾驶员。安全意识

不强，汽车行驶中不注意瞭望，没有看到设备配件（给料器）

和人员，致使发生刮撞。对此起事故发生负直接和主要责任。

建议企业按照企业内部规定给予处理。

2.关亚文，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选矿厂矿

长，指挥将设备配件（给料器）放在路边，且没有设置安全

警示标识（夜间应有红色照明灯光）。对此起事故发生负次



要责任和直接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予以处以上一年年度收入百分之二

十，一万七千八百一十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3.冯金杰，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车队队长。

对车队汽车司机安全教育不到位、车辆安全管理不到位。对

此起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予以处以上一年年度收入百分

之二十, 一万四千六百八十四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4.耿东财, 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科长。

对公司安全管理、员工安全教育不到位，对该起事故发生负

有一定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六条的规定，建议予以处以上一年年度收入百分之四十,

一万零八百六十二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5.李波, 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对

公司安全管理、员工安全教育不到位，企业安全生产条件不

完备，安全生产双控机制组织实施不到位，对该起事故发生

负有分管领导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予以处以上一年年度收入百分之四

十,一万二千三百零二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6.曲广心，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对

公司安全管理、员工安全教育不到位，企业安全生产条件不

完备，安全生产双控机制组织实施不到位，对该起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建议予以处以上一年年度收入百分之四十,

九万九千二百六十八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公司

1.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建立完

善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管理制度、加强应急预案

体系建设和严控操作规程；2.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有针对性增加安全风险方面教育和进行安全技术培

训，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杜绝习惯性违章操作；3.完善

修订“厂内车辆行驶管理规定”；4.选矿厂院内增设照明灯，

便于夜间工作；5.选矿厂院内道路和场地设置明显的界限，

物品存放必须在远离道路固定场所；6.厂内增设限速标识，

明确规定汽车行驶线路及停放位置。

（二）救兵镇政府

按照分级、分类要求加强网格化建设，明确监管责任；

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加大典型事故案例的警示教育，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力量，提高安全

监管人员素质，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抚顺市马郡城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9· 2”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1 年 11 月 22 日


	损失工作日共计6000天，直接经济损失约155万元。

